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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令

五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
茲修正考試法，公布之。此令。
總　　　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陳　誠

考試法
五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公務人員之任用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之執業均依本法以考試定其資格
第　二　條　　公務人員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之考試分高等考試普通考試兩種遇有高等及普通考試及格人員不足或不能適應需要時得舉行特種考試
前項特種考試分為甲乙丙丁四等分別舉行之
第　三　條　　高等考試普通考試及特種考試之應考年齡考試類科及分類分科之應試科目由考試院定之
第　四　條　　各種考試應考人於考試舉行前應受體格檢驗不合格者不得應考
體格檢驗標準由考試院按各類科性質分別定之
第　五　條　　中華民國國民具有本法所定應考資格者得應本法之考試但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應考
一、犯刑法內亂外患罪經判決確定者
二、曾服公務有侵佔公有財物或收受賄賂行為經判決確定者
三、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四、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
五、吸食鴉片或其他毒品者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應考人除依前項規定外並應受各該職業法所定之限制
第　六　條　　各種考試得分試分區分地舉行其考試方式為筆試口試測驗實地考試及審查著作發明等舉行考試時並得按考試之等別類科酌採二種以上方式行之除有特別規定者外筆試概用本國文字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除適用前項規定外並得以檢覈行之
第　七　條　　公務人員考試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其應考資格及應試科目相同者其及格人員同時取得兩種考試之及格資格
第　八　條　　高等考試普通考試每年或間年舉行一次遇有必要得臨時舉行之
第　九　條　　舉行高等考試或普通考試前考選部得定期舉行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檢定考試規則由考試院定之
第　十　條　　舉行考試時之典試事宜另以典試法定之
第十一條　　舉行考試時之監試事宜另以典試法定之
第十二條　　各種考試得合併或單獨舉行舉行高等考試普通考試時其考試類科區域地點日期等由考試院於考期前三個月公告之舉行特種考試時由考選部於考期前一個月公告之
第十三條　　考試及格者由考試院發給證書並登載公報
第十四條　　考試後發現及格人員於考試時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由考試院撤銷其考試及格資格並調銷其及格證書其涉及刑事者得移送法院辦理
一　有第五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或第二項所稱職業法限制之情事者
二　冒名冒籍者
三　偽造變造證件者
四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考試發生不正確之結果者
第二章　公務人員考試

第十五條　　公務人員考試應配合任用計劃公開競爭舉行之
第十六條　　具有左列資格之一者得應公務人員高等考試
一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相當系科畢業者
二　高等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三　普通考試及格滿三年者
第十七條　　具有左列資格之一者得應公務人員普通考試
一　具有前條第一款第二款資格之一者
二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者
三　普通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第十八條　　具有左列資格之一者得應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之甲等考試
一　在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大學研究所得有博士學位並任專攻學科有關工作三年以上成績優良有證明文件者
二　在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研究院所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大學研究所得有碩士學位並任專攻學科有關工作五年以上成績優良有證明文件者
三　曾任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教授或曾任副教授滿三年經教育部審查合格成績優良有證明文件者
第十九條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之乙等及丙等考試應考資格準用本法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關於高等考試及普通考試應考資格之規定丁等考試之應考資格由考試院定之
第二十條　　高等考試普通考試及特種考試之應考資格除依本法第十六條至第十九條之規定外其分類分科之應考資格由考試院定之
第二十一條　　各省區之公務人員考試分別在各該省區舉行應考人以本籍為限
全國性之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普通考試應分省區或聯合數省區舉行並應按省區分定錄取名額由考試院於考期前三個月公告之其定額標準為省區人口在三百萬以下者五人人口超過三百萬者每滿一百萬人增加一人但仍得依考試成績按定額標準比例增減錄取之對於無人達到錄取標準之省區得降低錄取標準擇優錄取一人但降低錄取標準十分仍無人可資錄取時任其缺額
第二十二條　　考試及格人員由考選部函送銓敘部列冊候用其應各機關聲請舉行考試者並函送原聲請機關任用
第二十三條　　公務人員之升等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經升等考試升等考試法另定之
第三章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

第二十四條　　具有左列資格之一者得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一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相當系科畢業者
二　高等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三　普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並曾任有關職務滿四年有證明文件者
第二十五條　　具有左列資格之一者得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
一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高級職業學校相當科別畢業者
二　普通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第二十六條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之檢覈應就聲請檢覈人所繳學歷經歷證件審查其所具專門學識經驗及執業能力並得予面試或實地考試以核定其執業資格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檢覈辦法由考試院會同關係院定之
第二十七條　　具有左列資格之一者得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之檢覈
一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相當系科畢業並曾任有關職務成績優良有證明文件者其服務年資大學畢業者為四年專科學校畢業者為五年
二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相當系科畢業並曾任專科以上學校教授副教授講師經教育部審查合格講授主要學科二年以上有證明文件者
三　領有外國政府相等之執業證書經考選部認可者
第二十八條　　具有左列資格之一者得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之檢覈
一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相當系科畢業並曾任有關職務一年以上成績優良有證明文件者
二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高級職業學校相當科別畢業並曾任有關職務三年以上成績優良有證明文件者
三　領有外國政府相等之執業證書經考選部認可者
第二十九條　　外國人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之考試另以法律定之
第四章　附　　則

第三十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考試院定之
第三十一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總統令

五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
茲修正屠宰稅法，公布之。此令。
總　　　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陳　誠

財政部部長　嚴家淦

屠宰稅法
五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

第　一　條　　各縣（市）（局）徵收屠宰稅依本法之規定
第　二　條　　本法用辭之定義如左
一　屠宰牲畜　指豬牛羊三種為限
二　屠商　指營販牲畜肉類之人
三　屠宰人　指以屠宰牲畜為業或自宰自用之人
四　納稅義務人　指報宰牲畜之人
五　私宰　指未經報稅或未經報准在指定之公共屠宰場所以外地方自行屠宰
第　三　條　　凡屠宰牲畜除經檢查不能食用者外無論自用或出售均應徵收屠宰稅但不得以任何名目增收附加稅捐
第　四　條　　凡營販牲畜肉類之屠商及以屠宰為業之人執業前均應向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登記領照
第　五　條　　屠宰稅從價徵收其稅率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十二
第　六　條　　牲畜價格依標準重量按每公斤單價計算其標準重量及單價由省（市）政府定期派員調查並依據調查實際情形統一規定公布課徵
第　七　條　　屠宰稅之徵收率由各縣（市）（局）政府擬定提經當地民意機關通過層轉財政部備案但在動員戡亂時期得由省政府統一規定仍送財政部備案
第　八　條　　屠宰稅由主管稽徵機關直接經徵不得招商包徵或委託其他機關代徵
第　九　條　　各縣（市）（局）政府視轄區屠宰量之多寡得設立公共屠宰場由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直接管理經省（市）政府核定酌收使用費最高不得超過完稅價格百分之一
前項屠宰場使用費劃分為管理費與修建費其比例由省（市）政府統籌規定管理費列入主管稽徵機關預算作為管理支出之用修建費列入縣（市）（局）預算作為擴建設備之用均不得移作他用
第　十　條　　凡屠宰之牲畜應在指定之公共屠宰場或報准指定地方檢驗屠宰
第十一條　　屠宰稅納稅義務人如有隱匿私宰逃漏牲畜稅款情事除追繳應納稅款外並按其應納稅額處以十倍之罰鍰
第十二條　　凡飲食業及肉類製造業持有私宰肉類如經查獲仍不指出肉類來源或私宰人姓名時依本法第十一條之規定以私宰處罰
第十三條　　查獲之私宰案件在移送法院裁定前應由私宰人取具殷實舖保或繳納應納稅額及罰鍰等同額之現金保證或將查獲之私宰肉類先行拍賣存備抵繳本稅及罰鍰
第十四條　　查獲無主私宰牲畜鮮肉應即時拍賣並公告揭示如無人認領時其所得價款扣除應納稅款後解繳公庫
第十五條　　本法之罰鍰由主管稽徵機關移送法院裁定限期令受罰人繳納
前項罰鍰及主管稽徵機關核定補繳之應納稅額逾期不繳者併由法院依法強制執行
第一項罰鍰案件主管稽徵機關於移送法院裁定前應以書面通知受處分人
第十六條　　前條裁定法院應於收受主管稽徵機關移送文書之日起七日內為之主管稽徵機關或受處分人不服法院裁定時得於接到法院通知書十日內提出抗告但不得再抗告
第十七條　　屠宰稅徵收細則由各省（市）政府依本法分別擬訂送財政部備案
第十八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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